一、实施要求

1、产品运输、保险及保管

（1）中标人负责产品到交货地点的全部运输，包括所产生的一切材料费、工具费、人工费、手续费、差旅费、食宿费和加班费等，由于搬运、装卸、吊装及运输不当造成的各种事故责任和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2）中标人负责产品在交货及安装地点的保管，直至项目验收合格。

（3）中标人负责其派出的安装调试人员的人身意外保险。

（4）中标人应保证产品包装完整，到达指定的交货地点前未拆封。

2、安装调试

（1）中标人负责产品送货上门，安装、调试，由此所产生的一切材料费、工具费、人工费、手续费、差旅费、食宿费和加班费等，均由中标人承担。安装调试期间所发现一切安全和质量事故及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

（2）中标人送达产品及进行安装调试，应提前两天以上和采购人及采购用户单位取得联系，以便采购人及采购用户单位安排验货和配合安装调试等工作。中标人须加强安装调试过程的组织管理，所有安装调试人员须遵守文明安全操作的有关规章制度，持证上岗。

（3）项目完成后，中标人应将项目有关的全部资料，包括产品资料、中文操作说明书、技术文档、合格证、质量保修卡及采购人要求的相关资料等，移交采购人。

3、测试验收

（1）验收程序：项目验收另有国家有强制性规定的，按国家规定执行，验收报告作为申请付款的凭证之一。

（2）验收过程中产生纠纷的，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认定的检测机构检测,如为中标人原因造成的，由中标人承担检测费用；否则，由采购人承担。

（3）项目验收不合格，由中标人返工直至合格，有关返工、再行验收，以及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等费用由中标人承担。连续两次项目验收不合格的，采购人可终止合同，另行按规定选择其他投标人采购，由此带来的一切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4）采购人与中标人双方签署验收证书后，产品才视为验收合格，并开始计算质量保证期。如果由于产品本身原因在三十天内调试而未能获得通过，中标人必须更换一套新的同型号且符合相关技术性能的产品，并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二、质量保证

1、中标人提供的产品应是原装正品，符合国家质量检测标准，具有出厂合格证或国家鉴定合格证。提供的产品原始样本、技术资料应和投标文件的技术参数一致，应符合我国有关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

2、质保期从验收合格后开始计算，项目整体质保期不少于3年,要求中标人在中标公告发布后三个工作日内提供所投产品要求的资质证书、检测报告、技术白皮书、操作手册等相关原件以及对主要产品的核心功能演示；如不能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或产品功能实质性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和投标承诺的即被视为虚假应标、虚假承诺。采购人有权拒绝与其签订采购合同，并报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处理，由此引发的所有损失由中标人负责。

三、售后服务

1、系统维护。要求提交以下内容。

（1）定期维护计划。

（2）对采购人不定期维护要求的响应措施。

（3）对用户修改设计要求的响应措施。

2、技术支持

（1）提供7×24小时的技术咨询服务。

（2）敏感时期、重大节假日提供技术人员值守服务。

3、故障响应

（1）提供7×24小时的故障服务受理。

（2）对重大故障提供7×24小时的现场支援，一般故障提供5×8小时的现场支援。仪器故障能在2小时内响应，48小时解决故障。

（3）备件服务：遇到重大故障，提供系统所需更换的任何备件。

4、质保期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人为破坏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除外），由中标人负责（含全部工时费、材料费、管理费、财务费等等）更换或维修；质保期内因故障导致停机时间超过30日的，投标人应延长相应时长的质保期；质保期内设备出现两次相同故障，中标人必须无条件更换新机或无条件退货。质保期满后，设备终身维修，售后服务只收配件成本费；无论采购人是否另行选择维保投标人，中标人应及时优惠提供所需的备品备件。

5、服务要求：

（1）投标人应具有专业的技术支持与服务队伍，保证本项目的服务。

（2）投标人应承诺在项目实施的全过程中必须接受采购人的监督。

（3）交货后，中标人应承诺提供咨询与技术支持，及时将其所发现并掌握的有关设备的操作、故障检测、故障排除方法及一些新的技术发展通报采购人。

（4）质保期内，设备发生任何问题，中标人在接到故障报告后最晚2小时内必须响应并采取措施。

（5）无论质保期内外，中标人均应提供7×24小时技术咨询，接到故障报告后最晚2小时内必须响应。需要现场服务时，质量保证方应在4小时内到达现场，质保期内的所有服务费用均包含在本次投标报价中。

（6）在质保期内，如有制造质量问题或技术缺陷造成设备故障或损坏，中标人在24小时内无法修复或需要返厂进行维修的，中标人必须予以整体更换相应设备，以保证采购方最终用户单位工作正常开展；在采购方最终用户单位使用的头三个月，同一设备出现第二次质量问题，中标人必须予以整体更换该设备。

（7）培训：中标人应按采购人要求提供安装前技术指导和系统调试时的现场指导，按采购人要求进行调试和验收。且培训2名操作管理及维护人员，达到熟练掌握产品性能，能及时排除一般故障的程度，并提供其他一切所必须的技术支持。

四、其他要求:

（1）供货周期：合同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供货。
（2 ）交货地点：交货地点：长沙市麓山南路932号中南大学，或甲方在乙方交货前以书面方式具体指定交货地点，甲方指定地点；

1.3 交货方式：中标人免费运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并在采购人要求时间内提供安装、使用、服务等技术支持。

2. 结算方法：

2.1 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采购人支付合同金额30%作预付款；货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并经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凭借中标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向中标人支付70%货款。

2.2 甲方凭乙方提供的全额的甲方计划财务部门认可的有效发票乙方付款。乙方延期提供发票，则甲方付款时间相应顺延。

